
0403 花蓮震災災害救(協)助事項一覽表 
工作項目 內容 負責單位 

衛生福利部災害慰
問金 

●災害慰問金範圍如下： 
一、 死亡慰問：因災致死或致重傷並於發生後三十日內死亡者。 
二、 失蹤慰問：受災行蹤不明者。 
三、 重傷慰問：因災致重傷者。 
●慰問金發放情形： 

一、 死亡慰問：每人發給新臺幣 20 萬元。 

二、 失蹤慰問：每人發給新臺幣 20 萬元。 

三、 重傷慰問：每人發給新臺幣 5 萬元。 

●慰問金申請人資格如下： 
一、 死亡或失蹤慰問金，申請人順序如下： 

(一)、 配偶。 
(二)、 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 父母。 
(四)、 兄弟姊妹。 
(五)、 祖父母。 

二、 重傷慰問金，由本人或前款所定順序之人申請。 
●申請人申請慰問金，應自災害發生之日起六個月內報送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審核資格後，層轉
本部核定。 

地方政府、衛生福利部 

死亡賑助 
●每人發給 40 萬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失蹤賑助 
●每人發給 40 萬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重傷賑助 
●每人發給 10 萬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緊急救助 

●安遷救助(設籍並實際居住)：每人發給 1 萬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人口五口為限。 
●租屋賑助(租賃契約書所載租期、租金賑助)：每人每月最高租屋慰助金 3,000 元，每戶以戶內實際居住
人口最多三口為限，賑助期間最多為半年。 

●淹水救助：每戶 5,000 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失依兒童、青少
年、老人、身心障

礙者賑助 

●每人 2 萬元。並視個案狀況經實地訪視後，依實際需要予以協助撫育或安置。因災致失去依靠，生活
陷入困境，急需撫育或安養、養護者。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緊急物資賑助 
●視災害狀況及實際需要予以賑助，同一災區最高賑助新臺幣 10 萬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住宅重建、重購賑
助 

●第一類家庭： 
一、 每戶人數 2 人以下，賑助 40 萬元。 
二、 每戶人數 3 人以上，賑助 50 萬元。 
●第二類家庭： 
一、 每戶人數 2 人以下，賑助 20 萬元。 
二、 每戶人數 3 人以上，賑助 25 萬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助學金補助 

●大專院校：每人 1 萬 5,000 元 
●高中、職及五專(前三年)：每人 1 萬元 
●國中(小)學：每人 5,000 元 
(上述事項須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造冊及審核符合規定後，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本會申請。)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02-8912-7636 

急難救助 

●具低、中低收入戶身分、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或有特殊事由經本會評估核認之榮民、榮眷及遺
眷，最高救助金額為新臺幣二萬元；一般榮民、榮眷及遺眷，最高救助金額為新臺幣一萬元。 各地榮服處 

居住協助 

●租金補貼：每戶每月 2,000 至 8,000 元(如屬經濟或社會弱勢等身分可再加碼每月租金補貼金額乘以 1.2
至 1.4 倍)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一、 災民如需進行住家修繕，由於今年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尚未開始，有需要修繕者，可先行

向地方政府申請「緊急修繕」，並先行辦理一般貸款，俟今(113)年 8 月開辦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時，再向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申請本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符合資格者可調降優惠利率，以
減輕利息負擔。 

二、 優惠貸款額度最高 80 萬元、償還年限最長 15 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 3 年，災民可適用第一
類優惠利率(郵儲 2 年機動利率-0.533)，目前為 1.187%。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災民如因房屋受地震影響致無法居住，協請租屋服務事業，將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計畫閒置物件，提供符合本計畫資格之災民居住。 

●建築物弱層補強補助：本次地震若屬經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張貼危險標誌(紅、黃單)建築物，
可申請以下補助措施： 

一、 集合住宅:提供弱層補強每件最高 450 萬元補助。 
二、 單一透天住宅:提供弱層補強上限為新臺幣 50 萬元補助。 
●房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檢查費用： 
一、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3 千平方公尺以下：每件補助 1 萬 2,000 元 
二、 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超過 3 千平方公尺：每件補助 1 萬 5,000 元。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規劃費全額補助，實施工程費用補助上限為 1,500 元/m²，補助比率 50%；耐

震補強工程補助上限為 4,000 元/m²，補助比率 55%。 
●危老擬具重建計畫補助：為減輕住戶辦理重建計畫前置作業負擔，提供補助重建計畫擬訂費用每件上

限 5 萬 5,000 元。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02-8771-2632 
歐組長 0928-828-156(住宅組) 
朱科長 0922-229-901(住宅組) 
連科長 0936-631-346(住宅組) 
陳科長 0975-183-199(住宅組) 
王組長 0921-071-134(都更組) 
徐科長 0920-131-272(都更組) 

役男扶助 
●相關役男扶助(包含生活扶助、房屋災損)請儘速向役男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申

請。 
役男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公所兵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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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核發及便民服
務 

●申請國民身分證掛失、申請補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核發戶籍謄本、申請補領戶口名簿、臨時證明書換
領國民身分證、因撤離而至現住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案件。 

1996 內政部服務熱線 

●受災民眾汽機車相關業務等協助，請向各地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各地公路監理機關 

企業救助 

●交通部觀光署所提受災旅宿業者貸款信用保證。 
交通部觀光署 
02-23491500 分機 8535 

●相關企業災後貸款協助請向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洽詢，花東基金將提供 20 億元供信保基金 10 倍

擔保之用，專案融資貸款額度 200 億元。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馬上辦服務中心」提供受災企業免費融資諮詢、融資診斷輔導及財稅災害
申報輔導服務。企業因受災致財務週轉困難，有銀行貸款協商需求者，亦可向「馬上辦服務中心」0800-
056-476 提出銀行債權債務協商。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0800-056-476 
郭昱青科長 0919-276-477； 
02-23680816 轉 247 

災後復建關懷訪視 

●競爭力中心於第一時間即成立「產業災後復建服務團」，針對受災業者，向業者表達經濟部關懷，並說

明災害損失租稅減免等申請方式，提供災害重建融資貸款與機器調教協助等相關資訊，另於訪視後，

轉請當地國稅局等單位提供協助，以利業者儘速恢復正常營運。 

●今(4/3)競爭力中心已電話關懷受災業者 133 家。 

●經濟部產發署、中企署及園管局將於 4/8(一)啟動關懷訪視服務團，提供相關受災業者協助清運災損品

及災後重建設備調校，復建貸款融資等之協助。 

競爭力中心 

0800-000257 

原
民
扶
助 

災害救助 

●死亡：最高5萬。 

●重傷者：最高3萬元。 

●無人傷亡生活困境家戶：每戶最高 1 萬元。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助原住民急難救助實施要點」向公所提出申請)。 

災害救助 

原民會 02-8995-3171 

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 

臨時工作 
●每小時 183 元，每月最高 150 小時，補助期限最長 2 個月。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113 年重大天然災害災後重建臨時工作計畫」，由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向
原民會提報)。 

臨時工作 

原民會 02-8995-3179 

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 

重建修繕 

●住宅重建補助：每戶 20 萬元至 50 萬元。 
●住宅修繕：每戶最高 11 萬元。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天然災害原住民住宅重建補助作業要點」及「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
建購及修繕住宅作業要點」向公所提出申請)。 

重建修繕 

原民會 02-8995-3262 

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 

融資紓困 ●微型貸款：最高 20 萬元。 

融資紓困 

原民會 0800-508-188 

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單位 

農
漁
業 

救助及紓困 

農業部公告救助地區翌日起 10 天內受理受災農民申請現金救助。 

●現金救助： 

一、 農產業部分：救助對象為實際從事農作生產的自然人。申報項目損失率達 20%以上者，依該救助

項目的救助額度予以救助；未達 20%者不予救助；短期作農產品於同產季或長期作農產品於同曆

年，救助以一次為限。 

二、 漁產業部分：定置網設施地方政府得依農業天然災害程序報本部公告後，啟動災害救助。 

農糧署 

049-233-2380#1030 

漁業署 

漁產業現金救助專線 

02-2383-5730 

●低利貸款 

一、 農業天然災害低利貸款：救助對象為實際從事農作生產的自然人。貸款利率目前為年息 1.415%。 

二、 農民組織及農企業天然災害復耕復建貸款：貸款對象為實際從事農業相關經營之農民組織及農企

業，貸款利率目前為年息 2.305%。 

三、 貸款經辦機構應審酌農民、農民組織或農企業實際受災情形及復建、復耕需要，覈實貸放。 

農業金融署 

低利貸款專線 

0933-239983 

管路灌溉設施
補助 

●有關農民向本署申請補助之管路灌溉設施，未達使用年限卻因 0403 花蓮地震災害造成損壞，因屬天然

災害之不可抗力因素，得不受「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推廣管路灌溉作業要點」再次申請年限之限制。 

農田水利署 

02-81953153 

涉外事務 
●新住民因災害致在臺受傷、死亡或失蹤，其親屬來臺之管道、申請外國護照遺失紀錄證明、外來人口

因災害證件污損或遺失處理方式等相關事宜。 
移民署 
02-23757372 

國有土地承租減免

及重建 

●主動造具出租清冊，據以辦理國有基地租金減免事宜。 

●國有基地承租戶有災後修復地上房屋需要，即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協助辦理。 

●暫緩辦理災區的承租戶欠租催繳及占用戶使用補償金追收作業。 

國產署花蓮辦事處 

陳曉君股長 

03-8339399 轉 311 

0800-357-666 

稅捐 
●受災戶可依實際受災情況，申請減免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娛樂

稅、房屋稅、地價稅及使用牌照稅等。 

國稅局 0800-000-321 

地方稅稽徵機關 

0800-086-969 

減免關稅 
●提供受災商民減免關稅、救難物資免稅進口快速通關及受損保稅物品除帳等協助 

●因天災事變致無法如期辦理原料沖退稅，得申請延期，期限最長 1 年。 

關務署 

洪玉美 0922-111764 

張郁人 0963-038260 

0800-005-055 

就

業 

臨時工作 

津貼 

●受災失業者得至就業中心/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接受指派臨時工作，並得領取臨時工作津貼。 

●臨時工作津貼發給標準依每小時基本工資(183 元/時)核給，每月最高發給 2 萬 7,470 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客服專線 

0800-777-888 

 

職業訓練 

補助 

●失業災民參加勞動部所屬各分署自辦及委託辦理之各類職前訓練課程，得免甄試錄訓。 

●在職之受災者得參加勞動部所屬各分署自辦或產業人才投資方案之各類在職訓練課程。 

●補助標準：受災民眾參加上述職業訓練得免負擔訓練費用。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客服專線 

0800-777-888 

就醫 ●受災害之民眾得以例外就醫免健保卡看病、申請免費換發健保卡。 中央健康保險署 0800-030-598 

 


